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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部分”范畴的形成:
一段概念史的考察

毛 家 骥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州510275)

  摘要:部分的逻辑结构在当代形而上学中具有重要位置,它一方面被用来分析形而上学的诸多议题,甚至成为

了当代唯名论最佳辩护理论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是逻辑的本体论研究与应用中的主要理论。从历史上看,部分整

体理论既涉及古希腊和中世纪形而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又能够在当代哲学中将现象学、波兰逻辑学派和逻辑经

验主义、逻辑实用主义进行跨界关联。因此,考察“部分”范畴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哲学史价值。“部分”范畴研究正

式起源于黑格尔逻辑学之后,经过鲍尔扎诺的新逻辑学和布伦塔诺学派的形而上学研究,一直到胡塞尔,“部分”范

畴才形成了明确的现代内涵,并开启了“部分”范畴的形式化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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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非欧几何与抽象代数的发展使数学研究更加超越了直观领域,数学家们不再局限于物理

学问题而自由地进入到各种抽象领域开展数学的专门、独立研究,同时“分析的严格化”促使数学家们反思数

学的逻辑基础问题。数学研究的这些发展直接推动了形而上学对基础真理的追求,数学家与哲学家逐渐认

识到数学的真正对象不再是自然数、实数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正如胡塞尔1890年2月13日(在接受弗雷格

批评之前)给施通普夫(CarlStumpf)的信中说:“那个指导我去完成就职论文(《论数的概念》)的想法,即数

的概念构成了一般对象的算术(universalarithmetic)的基础,不久被证明为错误的。(序数的分析已经使我

得出了这个结论。)没有任何技术,没有任何‘想象的表达方法’能使人们从数的概念中得出负数、有理数、无
理数以及其它各种复杂的数……事实上是一般对象的算术(包括数学分析、函数理论等等)在数(数的理论)
中得到应用。……一般对象的算术(arithmeticauniversalis)不是一门科学,而是形式逻辑的一部分。”①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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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usserl,Briefwechsel,ed.KarlSchuhmann(TheHage,Netherlands: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4):158.胡塞尔所谓的universala-
rithmetic类似于布尔代数,指对逻辑形式的算术,逻辑形式即是空的一般对象,胡塞尔认为这种对数学对象与数学本质的认识最初反映在莱

布尼茨倡导的arithmeticauniversalis中。米勒(J.PhilipMiller)特别强调胡塞尔这封信中所谓的形式逻辑指的不是哲学逻辑或知识论,而
就是形式化的符号逻辑。即胡塞尔提出的纯粹逻辑学中的“意义范畴理论”(形式命题学),它与“对象范畴理论”(形式本体论)对应。



种新数学思路中,数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一般对象”(即各种各样的逻辑形式以及关于它的运算

的逻辑理论)来刻画数学的本质,如莱布尼茨提出了区别于代数并被代数所隶属的组合术(arscombinato-
ria),鲍尔扎诺提出了以“具有(tohave)”形式为核心的逻辑运算,布尔提出了以“真值的代数结构”为核心的

布尔代数,康托尔提出了以“集合的属于结构”为核心的集合论,弗雷格提出了以“函数结构”为核心的谓词逻

辑,而胡塞尔继承布伦塔诺学派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本体论①研究而提出了以“部分的奠基结构”为核心的

流形论(Mannigfaltigkeitslehre)。
诚然,数学家们最后接受了“集合”作为基础形式的逻辑理论,但布伦塔诺学派看重的“部分”形式经过胡

塞尔的首次专题性研究也得到了发展机会。或许是缘于布伦塔诺学派对“部分”形式的重视,特瓦多夫斯基

(KazimierzTwardowski)的学生,勒什涅斯基(StanisławLes'niewski)1916年建立了第一个公理化的部分论

(ClassicalMereology),他的博士塔斯基(AlfredTarski)将它延续到了当代逻辑学研究中。另一方面,怀特

海与罗素在数学基础研究中对“部分整体关系”的探讨,随着怀特海在哈佛大学的学生的发展———莱纳德

(HenryS.Leonard)和古德曼(NelsonGoodman)1940年的论文Thecalculusofindividualsanditsuses
分析了集合论所无法分析的个体间的逻辑关系;刘易斯(DavidLewis)则在1993年的论文 Mathematicsis
Megethology 中用添加了复数量化(pluralquantification)②的部分论对集合论进行了结构主义还原———延

续到了当代形而上学研究中。
我们认为,不仅在数学基础研究中部分论作为集合论的竞争理论具有着逻辑优势与形而上学优势,而且

在应用研究中它还可以深化我们对语义网和知识图谱建设中数据结构的理解,此外部分的结构更密切的关

乎形式本体论的构造,并据此具有多方面的形而上学意义。例如它可以解释个体的结构、同一性、随附性、时
间、因果关系、表象的结构以及唯名论的界定等等形而上学论题。

因此,本文认为对部分范畴起源与流变的概念史考察,可以呈现部分范畴丰富意义,也可以帮助我们明

了现代部分论何以由来。尤其是在勒什涅斯基建立第一个经典的部分论公理系统之前、在部分论单纯地作

为集合论的竞争者之前,从鲍尔扎诺到胡塞尔对部分结构的哲学研究正体现了“部分”这个本体论范畴的多

维哲学价值。在胡塞尔之后,经过波兰逻辑学派的发展,部分论主要作为集合论的竞争者而被探讨。因此,
以胡塞尔为界,考察胡塞尔对部分范畴的哲学研究及其概念史缘起,在概念史中我们能更加生动地理解“部
分”这个形式本体论范畴,这会有助于我们对当代部分论理解的深化与扩展。

一 基本逻辑结构———鲍尔扎诺对部分范畴的再发现

从哲学史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最初研究了部分与整体的结构,它刻画了本体范畴之间的依存关系,尤
其是实体范畴和偶性范畴之间的关系。③ 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属

性论的研究。莱布尼茨单子论中也讨论了实体属性的范畴结构,他的单子论反对关系性偶性(relationalac-
cidents)的存在。④

19世纪以来,在反思德国古典哲学中兴起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

扎诺(BernhardBolzano),他以康德学派所说的“前批判方式”做研究⑤,反对黑格尔的逻辑学,重新开始在亚

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和实体属性论中建立真正的逻辑学。他在1837年完成的《科学论》中认为基本逻辑形式

(Satzansich)是“AhasB”,他指出:“所有命题都有三个部分,主词概念,具有概念,以及谓词概念,如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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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亚里士多德主义本体论在布伦塔诺与胡塞尔工作中的发展,参见:毛家骥《事物、世界与逻辑:从亚里士多德到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是

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1-20页。
刘易斯为了修正1991年长论文PartsofClasses的不足而添加的复数量化,参见:GeorgeS.Boolos,Tobeistobethevalueofavariable(or
somevaluesofsomevariables),JournalofPhilosophy81,no.8(1984):430-449;GeorgeS.Boolos,Nominalistplatonism,Philosophical
Review94,no.3(1985):327-344.
BarrySmith&KevinMulligan,“PiecesofaTheory,”inPartsandMoments:StudiesinLogicandFormalOntology,ed.BarrySmith
(München& Wien:PhilosophiaVerlag,1982):18.
BarrySmith&KevinMulligan,“PiecesofaTheory,”20.
涅尔夫妇《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60页。



‘A具有B’所示。”①例如亚里士多德具有白(whiteness)、智力(intelligence)和头痛(headache)。鲍尔扎诺认

为每个基本的逻辑句子都要具有动词,而每个动词要么就是“tohave”,要么包含它。因为,首先,保持句子

意义不变的前提下,每一个动词可以变为is加它的分词形式,例如Adoes可以变为Aisdoing。其次,is出

现在句子中,要么句子形式是Ais,要么句子形式是AisB,例如“是”构成的句子要么是“上帝是”,要么是

“花是红的”。而鲍尔扎诺认为,这两种“是”形式的句子本质上都可以转化为“具有”形式的句子。具体而言,

Ais可以转化为Ahasexistence;AisB可以转化为Ahasb,其中b是一个抽象项(abstractum),它属于具

体项(concretum)B。AisB和Ais不同,后者是一个存在命题,强调A具有存在;而AisB则不承诺A具

有存在。因而,鲍尔扎诺认为AisB中A指的不是存在某个A,而是指的作为概念的A,那么AisB指的就

是A这个概念具有B的属性b,因此AisB可以转化为Ahasb或AhastheattributeofbeingaB,例如“三
角关系是复杂的”可以转化为“三角关系这个概念具有复杂性”或“三角关系这个概念具有复杂的属性”。综

而言之,一切命题的基本形式便是“A具有B”了。随后,类似于用AhasB的形式解释AisB,鲍尔扎诺进一

步用具有形式解释了Ashould/acts/wills/feelsB,以及ifAisthecase,thenBisthecase等复杂命题的形

式。
鲍尔扎诺继承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他认为原子命题AhasB中的部分A和B没有任何关系,关系只

存在于独立的部分A和B所构成的整体命题中。② 具体而言,即整体就是一个具有(tohave)关系,它将各

个部分A、B、C等等联系起来,但A和B和C之间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它们没有关系。因此,鲍尔扎诺似乎

认为整体是结构,而诸部分是无结构的单子,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结构和个体的关系。此外,鲍尔扎诺还用

部分整体概念讨论了类(class,具体的个体对象的类)、集合(set,未规定的元素联结而成的类)、广义并

(sum,集合中所有元素的元素合并的集合)、序数(sequence)、逻辑后承(consequence)、单一体(unity)、复数

体(manifold)、全体(totality)以及有穷和无穷(finiteandinfinitequantity)等等概念。③ 与鲍尔扎诺不同,胡
塞尔认为整体是完全的意义,整体不是关系,因为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函数,带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变元位置的

不完全的意义。例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这个整体指的就是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这个事态。因为胡

塞尔区分了两种部分(因素和块片),所以他在《经验和判断》第52节中可以描述“具有判断”和“是判断”的区

别,即“A具有B”呈现了一个整体中两个独立部分的结构,而“A是B”呈现了一个整体中独立部分与非独立

部分的依赖结构。例如,“亚里士多德有一朵玫瑰花”和“这朵玫瑰花是红色的”它们内部结构不同。虽然,鲍
尔扎诺对原子命题的逻辑形式的理解(具有形式)与19世纪以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不完全一致,并且他由

此所坚持的莱布尼茨式单子论来处理逻辑关系也没有得到大部分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支持,但是他复兴了

实体属性论和整体部分结构对逻辑形式的讨论。

19世纪以来,受到鲍尔扎诺等人对传统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复兴的影响,布伦塔诺学派对

部分整体结构进行主题性研究。事实上,不仅布伦塔诺学派,例如洛采(RudolphHermannLotze)在指导施

通普夫(CarlStumpf)研究空间知觉时提出的部位记号说(TheoryofLocalSigns)中也使用了部分整体结构

分析知觉领域,而这项研究通过施通普夫被格式塔心理学派发展。但是对胡塞尔而言,他的老师布伦塔诺和

施通普夫关于部分整体结构的理解更为直接地影响了他的部分整体理论。
二 还原论的框架———布伦塔诺对部分关系的划分

布伦塔诺的部分整体理论主要缘于他对对象的种属关系、实体与属性以及意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关系

问题的探讨。根据西蒙斯(PeterSimons)、鲍姆伽特勒(WilhelmBaumgartner)、史密斯(BarrySmith)、克鲁

德齐姆斯基(ArkadiuszChrudzimski)对布伦塔诺部分论的研究,布伦塔诺的部分整体结构的观点大概可以

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早期,1967年任教维尔茨堡大学(WürzburgUniv.)时做的形而上学讲座和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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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BernhardBolzano,TheoryofScience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14):173-174.
BernhardBolzano,TheoryofScience,122.
BarrySmith&KevinMulligan,“PiecesofaTheory,”21.



任教维也纳大学时出版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其次是晚期具体主义(Reism)哲学中涉及的部分整

体结构的观点,这些观点被编辑在他去世后于1933年出版的《范畴理论》中。①

布伦塔诺在维尔茨堡讲座时期区分了三种部分概念:第一种是物理部分,第二种是逻辑部分,第三种是

形而上学部分。首先,物理部分是指事物可分离的部分。受亚里士多德影响,它不仅仅指物理对象的部分,
而且包括意识内容的部分。例如,原子作为整体,它的部分有电子、质子、中子。而质子作为整体,它的部分

有夸克。但是电子本身作为物理对象不再具有部分了,可是意识对它却仍可以划分出部分,电子在意识中可

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上半部分(thetophalfofE)和下半部分(thebottomhalfofE)。由此,布伦塔诺在物理

部分中又区分了两种对部分的“划分”,一种是分离的部分(separableparts),另一种是区分的部分(distin-
guishableparts)。显然可见,区分的部分不能独立于意识活动而存在。一个分离的部分一定是可区分的,但
区分的部分未必是分离的。其次,布伦塔诺所谓的逻辑部分刻画的是事物之间的种属关系。例如,颜色是红

色的部分,人是苏格拉底的部分。布伦塔诺主张属是种的部分,依此类推,种是种差的部分,作为最高属的范

畴是最小部分。再次,形而上学部分指的是实体和属性,其中实体是整体,而属性则是实体的部分。例如,亚
里士多德是瘦弱的,是理性动物,是哲学家等等。在作为整体的实体中,布伦塔诺进一步将作为部分的属性

区分为本质属性和偶性。例如,“是哲学家”这个部分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就是偶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某种

可能性,在其中亚里士多德是个厨师;而“是人”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就是本质属性,因为不具有这个部分,亚
里士多德将不存在。②

总之,维尔茨堡讲座时期,布伦塔诺用部分和整体关系来解释种属、实体和属性以及物理现象和意识现

象的关系。布伦塔诺虽然区分了两种部分之间的关系:双边依赖关系(mutualcorrelation)和单边依赖关系

(one-sidedcorrelation)。具体而言,一个连续体的界限(boundaries)和这个连续体(continuum)的关系就是

一个双边依赖关系。例如,一个广延物和它的形状,我们无法设想一个没有形状的广延物,也无法想象一个

没有广延的形状。但是,布伦塔诺更为重视的是单边依赖关系,尤其是他在解释种属、实体与非实体范畴以

及物理现象和意识现象关系时。首先,布伦塔诺认为种属依赖于最小种差而存在,一切范畴、属、种、种差都

最终依赖于不可分离的最小种差。其次,布伦塔诺认为非实体依赖于实体。即实体的属性不能独立于实体

存在。但实体中不仅指物理对象,而且也包括意识对象。再次,布伦塔诺认为意识现象依赖于物理现象。例

如意识内容中的区分部分(distinguishableparts)依赖于分离部分(separableparts),意识中的区分部分若没

有相应的分离部分,那么它就是意识内的虚构,不能独立存在。例如,在漫威616宇宙中,“变种人”依赖于

“X战警”,“X战警”依赖于“复仇者联盟中的X战警”,“复仇者联盟中的X战警”依赖于“红女巫”、“快银”、
“金刚狼”等,但“金刚狼”等人物在物理宇宙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基于他们的一些种属也因此是虚构的。此

外,布伦塔诺认为内知觉(意识自身)依赖于外知觉(对象意识)而存在。他认为任何对象意识都具有一个自

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自身意识就是内知觉,它并不是外知觉之外又一个附加知觉行为,而是外知觉

身上一个非独立的部分。在这一时期,布伦塔诺虽然没有持严格的唯名论立场,主张只有具体个体才存在

(Reism),但他的本体论结构是洋葱式的,即将共相的实在性奠基于具体个体(letzteeinheitlicheSubstanz)。
布伦塔诺晚期转向了具体主义(Reism),认为只有具体事物以及具体事物的部分和集合才是真实的存

在,属性只是具体事物的集合。克鲁德齐姆斯基和史密斯认为,布伦塔诺形而上学立场转向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布伦塔诺发现属性不是事物的非独立的部分,属性本质上是具体事物的集合。例如,“这朵花是

红色的”中,属性“红色的”是所有红色的具体事物的集合。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承认事物(物理对象和意识

对象)是存在的,而且它们的部分和集合也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维尔茨堡时期,布伦塔诺还承认属性和种属

作为非独立部分而存在。例如他早期承认“人”是存在的,但“X战警”是不存在的。因为前者有所依赖的具

体事物,而后者没有所依赖的具体事物。但晚期,他则完全拒绝种属是存在的了,他将种属和属性还原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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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事物的集合。因此,布伦塔诺晚期认为“人”也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这种强唯名论缘于他对部分概念的理

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此时认为部分是一个扩展的整体,即非独立的部分是独立部分组成的整体。布伦塔诺

晚期形而上学立场转变的另一个原因是,维尔茨堡时期依据概念论路线对属性的还原出现了内在的理论困

难。具体而言,若概念(种属、属性等)是实在的,而一个事物a具有属性F,那么该事物a可以被意识表象为

F,即如果属性F是实在的,则它就可以被意识表象。例如,“花”这个概念若是实在的,那么我的意识必须能

够表象“花”这个概念。但是,因为一个表象或意识的显象又是意识的属性,即“花”作为意识现象又是意识的

属性,而意识的属性具有真实(authentic)和虚构(fictional)的区别,它若是实在的而非虚构的,那么它所指的

这个概念必须是实在的。布伦塔诺认为这将导致循环论证,概念因为实在所以能够被表象,但概念的表象不

是虚构,又必须要求概念是实在的。基于这两个原因,晚期布伦塔诺放弃了概念论而转向了具体主义。①

由于布伦塔诺本体论的具体主义转向,这也导致他对部分整体结构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早期布伦塔诺

认为属性是实体的非独立的部分,部分的实在性取决于它所依赖的实体的实在性,而属性是实体的部分。例

如,“这朵玫瑰是红的”,“红”是“这朵玫瑰”的部分。但晚期布伦塔诺完全否定属性、种属、概念的实在性。他

认为部分不再是非独立的存在,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实体和属性的部分整体的关系也由此是颠倒的。例

如“这朵玫瑰是红的”,“这朵玫瑰”是“红”的部分,并且“这朵玫瑰”和“红”都是独立的实在。因为,“红”是所

有是红色的具体事物,这朵玫瑰是所有是红的东西的部分,因此实体是属性的部分。这与他早期对实体属性

的部分整体结构的观点完全颠倒。晚期布伦塔诺认为,部分指的是具体事物,即具体事物的某种整体。实体

和属性、种类的关系是具体事物和具体事物集合的关系,并在唯名论的意义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事物集合内

部的关系。例如“这朵玫瑰是花”的结构是“这朵玫瑰是所有是花的具体事物集合的一部分”,这种部分关系

不外在于作为具体事物集合的花。晚期布伦塔诺的部分整体结构否定了具体事物之间关系的实在性,将非

实体的属性(除了性质属性也包括关系属性)全部进行了唯名论的还原,以至于具体主义的宇宙中只有具体

事物的存在。②

此外,这里体现了胡塞尔的部分整体结构与布伦坦诺的一个关键差异。这个差异表现为两个对立的方

面。一个方面,晚期布伦塔诺的本体论中部分概念被整体概念取消了。甚至布伦塔诺的学生卡斯悌尔(Al-
fredKastil)在布伦塔诺《范畴理论》(Kategorienlehre)编者导言里说布伦塔诺晚期本体论“不存在部分概

念”。在布伦塔诺晚期本体论中,事态“A是B的部分”被转换为“B包含作为部分的 A(BcontainsAas
part.)”,其中A和B是两个个体,A并不是B的部分。在这个转换中,部分概念变成了一种两个独立整体之

间的补充关系,其中B是一个较大的整体,而A则是一个包含在B之中的较小的整体。因此,任何存在者的

部分都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部分整体结构变化了独立整体之间的包含关系(种属关系也被解释为独立整

体之间的包含关系)。可见,部分概念被消解了。③ 另一方面,对胡塞尔而言,事物之间的关系除了是两个独

立对象的关系之外,还包括了事物及其部分之间非独立的联结。而独立对象之间的关联是偶然的。例如一

个乌龟叠在另一个乌龟身上,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们俩没有叠罗汉,而是并排趴着。但非独立对象之间的

联结则是先天的。例如施通普夫举的广延和颜色的例子,一旦它们一者出现,那么另一者也必然出现,它们

之间联结的不可能性是不可能想象的。因此,胡塞尔的世界观是一个普遍关联的事物世界,而布伦塔诺的世

界观则是一个相互离散的事物世界。再一方面,与布伦塔诺晚期具体主义本体论中部分概念被消解相对,胡
塞尔部分整体结构则倾向于整体概念的消解。胡塞尔认为,在正式的(形式化的)部分整体结构的形式理论

中,部分和整体概念是通过“奠基”概念得到定义的。胡塞尔说:“在我们所做的与此相关的定义和描述中预

设了整体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处处都可以省缺,人们可以用那些被称之为部分的内容的简单共存(奠基统

一)来替代它。”④“奠基”的定义是:“如果一个α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μ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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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adiuszChrudzimski&BarrySmith,TheCambridgeCompaniontoBrentano,212-213.
WilhelmBaumgartner&PeterSimons,“BrentanosMereology,”64-65.
WilhelmBaumgartner&PeterSimons,“BrentanosMereology,”64.
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74-675页。



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α本身需要由一个μ来奠基’。”①根据奠基概念,整体被定义为一个统一的奠

基所涵盖的部分的总和。一个整体A,它包含若干个部分a、b、c、d……,这些所有的部分之间相互奠基,因
此这些部分的总和(a、b、c、d……)的统一不依赖于总体外的其它对象,因此这样的情况被称为奠基统一,这
个奠基统一的总和就是“整体”概念;相反,若A的诸部分中有一个部分奠基于非A的部分,那么A的所有

部分的总和就不是一个奠基统一,那么A就不是一个整体。例如,中华民族就不是一个整体概念,因为它之

中的某个个体可能是非中华民族的个体的后代,或某个个体既具有中华民族这个属性又具有非中华民族这

个属性,换言之,中华民族中某个个体的存在可能依赖于非中华民族的个体,因此中华民族中所有的部分并

不存在奠基统一,那么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整体。相反,一个杯子,它的每一个非独立的部分奠基于这个杯子

中的部分,它的依赖特征没有延伸到这个杯子外面,那么这个杯子就是一个整体。因此,根据奠基概念和部

分概念,胡塞尔还原了整体这个概念。这一方面与布伦塔诺恰好形成一个极端的对立。因此,如果可以用现

代形而上学的术语,布伦塔诺的本体论是实体论(substancetheory)的,而胡塞尔的本体论则更接近束论

(bundletheory)。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布伦塔诺早期的洋葱式本体论虽然承认具体事物的属性、关系、种属的相对实在

性,但是部分整体结构在洋葱式本体论中更多刻画的是事物的种属关系,这种结构展示为从上到下的还原论

模式,而寻找终极存在者的研究风格和当代自然主义范式似乎是相似的。因此,布伦塔诺晚年转向具体主义

似乎是必然的,事实上,具体主义根本上摧毁了世界中事物之间的部分整体结构,否定了事物的结构。与布

伦塔诺相比,胡塞尔更重视非独立部分的相互奠基结构,种属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某个范畴内部的单元奠基

结构。而胡塞尔更重视的是不同种类事物的诸范畴之间的范畴关系。正如胡塞尔说:“布伦塔诺认为逻辑种

属关系是一种部分关系。他这样认为是由于在某些例子中,我们认为我们所直观地发现的是逻辑部分‘在’
整体‘之中’。然而,在另一些例子中(例如,1000是一个有穷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所认识到的关系,我们

并未发现所谓的部分在整体中,至少没有什么作为某个明确的部分。有人可能也会反对说他们所谓的被诸

部份联结为统一体中的部分和整体并不适用于这里的例子。但是在我看来,这里似乎仅仅是通过一个遥远

的类比而对部分整体概念的引申,例如我们所说的例句中的包含与排斥(关系),尽管其中没有组合,没有现

实的被包含(但仍存在部分整体关系)。”②由于不同种类事物的本体范畴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事物

才体现为普遍联系的结构。形式本体论的主题是研究范畴之间的结构,并发展出关于结构的逻辑系统,而不

是研究一个范畴内部的单元奠基结构,并据此寻找终极存在者。因此,部分整体结构在布伦塔诺本体论和胡

塞尔本体论中的角色差异体现为种属关系和逻辑关系的差异。
三 心理内容的联结———施通普夫对非独立部分的分析

相比于布伦塔诺,施通普夫在空间知觉和声音知觉的研究中对部分整体结构的讨论更多地影响了胡塞

尔。施通普夫在他开设的逻辑学讲座中继承了布伦塔诺对部分概念的划分,即将部分概念划分为物理部分

(包括事物的集合中的部分)、逻辑部分(即种属关系)和形而上学部分(实体与属性关系)。但是,正如我们上

文对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部分整体结构差异的分析,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这个划分持批评的态度。一方面,胡
塞尔认为部分整体结构是本体范畴之间的奠基关系,而不是事物和事物集合的属于关系,后者至多是整体部

分关系的一种派生;另一方面,胡塞尔认为部分整体结构刻画的不是事物的种属关系而是范畴的逻辑关系。
因此,施通普夫的部分整体结构对胡塞尔的影响并不在于他开设的逻辑学讲座中,而是他对布伦塔诺的几个

部分概念的进一步划分与分析,而这方面的观点在他公开发表的著作《论空间表象的心理学起源》(1873)和
《声音心理学》(1883-1890)中。③

施通普夫在对空间表象的研究中划分了两种部分:一种是独立内容,它对应于布伦塔诺本体论中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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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另一种是部分内容(partialcontents),它对应于布伦塔诺本体论中的种属与属性。他认为独立内容可

以向下追溯和寻找它的起源,例如具体事物是由化学元素构成的,化学元素是由原子和电子构成的,原子中

有更基本的独立内容;但是,部分内容则不能这样追溯,表象不能还原为更原始的表象,因此他强调表象的联

结是一种相互联结(mutualcorrelation),而不是一种还原性的单边联结(one-sidedcorrelation)。进而,施通

普夫对意识表象的相互联结关系进行了划分。他划分出四种相互联结情况:首先是不相容的内容之间的排

斥关系,例如黑的红和木的铁,施通普夫认为它们看似是矛盾的,但必须接受它们的联结,因为它们是判断

“木的铁是不可能的”的基础①;其次是不同感觉材料的表象的联结,例如声音和颜色;再次是同种感觉材料

的表象的联结,例如不同声音表象联结成为和弦;最后是不同的表象的相互依赖,例如颜色和广延的相互依

赖,我们不可能想象没有颜色的广延,也不可能想象没有广延的颜色。② 施通普夫认为,意识内容本身都是

独立内容,它们可以被分离地表象,但是独立的意识内容仍可以通过意识的注意而显现为非独立的部分,这
第四种部分间的联系就是通过注意得以显现的。然而,根据他对表象的联结形式的划分,所有的表象都是相

互联结的,似乎不存在一个可分离的独立意识内容。施通普夫持此观点走向了布伦塔诺的另一个极端方向。
史密斯(BarrySmith)将这个困难称为分离表象的不可能性:“一对表面上(相互依赖的)部分内容可能事实

上是被深层联结而绑定在一起的独立内容,这种联结只能———如果存在的话———被一类不可言传的长期的

精神训练克服。”③例如,广延曾经被我们认为是独立的实体,但在空间表象中它只是作为与色调、明暗度、饱
和度的依赖性部分而存在。因此,在意识领域中,似乎没有能够独立存在的表象内容。按照施通普夫的意

思,非独立的内容是通过意识的注意而被给予的,而我们只能通过特殊的(没有普遍学习规则的)精神修炼,
像古代佛陀一样,消除自然的注意倾向才能具有独立内容的分离表象,例如看到真的广延。

与布伦塔诺相比,显然施通普夫更注重的是部分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结关系,部分内容在这种联结关系中

是不可还原的。而布伦塔诺则更重视独立的事物和单边的联结关系,并通过单边的整体部分关系将一切非

事物因素还原为具体事物。虽然有论者指出了施通普夫的意识理论中分离表象的困难,但它至少克服了莱

布尼茨、休谟和布伦塔诺式的单子论,或许恰恰指明了独立存在者的假相。本文认为,独立存在的个体也不

是最终的存在者,因为它可以再被划分出独立的部分和非独立的部分。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独立的个体,
他的大脑、躯干、四肢仍可以被区分出来作为独立的个体,因此独立部分仍可以具有部分,个体所属的范畴本

身并不保证它的不可分性。部分整体结构刻画的是范畴的结构关系,它是逻辑结构,而并不是帮助我们在一

个范畴内部根据种属的单边依赖关系寻找最低种差(终极存在者)的工具。因此,相比于布伦塔诺洋葱式部

分整体结构,施通普夫的互不独立的联系的部分整体结构更合理。这种无核心的本体论模式被胡塞尔继承。
四 形式本体论的逻辑———胡塞尔对部分范畴的界定

胡塞尔部分整体结构的观点主要缘于鲍尔扎诺对部分范畴的逻辑学理解以及布伦塔诺和施通普夫对部

分范畴的形而上学理解,尤其是继承了施通普夫对独立部分和非独立部分的划分,但又有所改造。一方面,
他不认同布伦塔诺将部分整体结构看作种属关系,而认为部分整体结构刻画的是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他
没有像布伦塔诺一样进行追溯最终个体的还原论研究,而是像鲍尔扎诺一样强调事物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
另一方面,他在继承施通普夫对部分的划分的同时,扩展了部分整体结构的适用领域,从表象领域推广到了

一切存在者领域,并将它看作是跨区域的形式本体论范畴之间的结构。因此,胡塞尔是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他

的部分整体理论。
第一个方面是对象范畴与部分关系(Teilverhältnisse)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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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塞尔在逻辑语法学(《第四逻辑研究》)中区分了两种无意义概念:一种无意义(Unsinn)对应的是非合式(nonwell-formed)的逻辑形

式,例如胡塞尔举的“绿色睡觉”这个例子,或“+2=0”这个表达式;另一种无意义(Widersinn)对应的是无对象表象,即施通普夫此处举的

“黑的白”、“木的铁”的例子。胡塞尔的这个区分对应于卡尔纳普后来提出的逻辑的形成规则(rulesofformation)和变形规则(lawsoftrans-
formation)。

RobinD.Rollinger,HusserlsPositionintheSchoolofBrentano,103.
BarrySmith&KevinMulligan,“PiecesofaTheory,”28.



在《观念1》11节和14节以及《形式的与先验的逻辑》附录I中,胡塞尔将形式本体论范畴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句法对象范畴,另一类是基底对象范畴,并且句法对象是基底对象的衍生范畴。进一步,基底对象又

被分类为此处这个(Dies-da/Todeti)和基底本质(Substratwesen)。此处这个不等于个体,因为个体的独有

的特征是不可分性(Unteilbarkeit)。① 个体的不可分性是指范畴的不可分性,即个体范畴之下再无可分离的

范畴,而不意味着物理的不可分性。例如亚里士多德这个个体仍旧可以在物理上被区分为手、细胞、原子等

等。因此,此处这个标明的只是独立存在这个特征,而独立存在并不是个体独有的特征,胡塞尔承认作为本

质的具体项也独立存在。② 相应地,基底本质标明的则是非独立存在这个特征。例如,最基本的句法对象就

是事态,具体例如“这朵花是红色的”这个事态。这个事态中,“这朵花”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红色的”则是

非独立存在的抽象项,而事态“这朵花是红色的”是它们这两类对象的组合。再例如,事态“这个红色太亮了”
中“这个红色”作为此处这个事态中的具体项,而“亮度”这个基底本质则是事态中的抽象项。因此,胡塞尔将

“此处这个”和基底本质再划分为个体项、具体项和抽象项,主要是根据它们在事态结构中的位置。③ 任何一

个存在者,若它剥去它所属的区域的特征,那么它必然落在某一个形式本体论范畴之下。因此,它要么是复

杂的事态,要么是原子事态,要么是最终的基底对象,换言之,它要么是对象的组合或复合,要么是简单的对

象:个体项、具体项和抽象项。
在部分整体理论中,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部分整体结构与对象范畴的区别。部分与整体的区分并非完

全等于对象的种属区分。虽然根据种属关系可以还原为部分整体结构,但部分整体结构主题刻画的是范畴

间的关 系。胡 塞 尔 说:“相 反,形 式 本 体 论 的 一 切 范 畴 应 被 表 示 为 本 质 性 的 单 个 体 (eidetische
Singularitäten)。”④根据种属,我们只能简单决定种对属的包含关系,并且种属的区分虽然也可以通过部分

整体关系表达。例如桃花、水仙、荷花、玫瑰等等和花是种属关系,然而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是具体某种花的

花,因此花是具体某种花的非独立因素。但是,部分整体关系还可以表达作为本质性单个体的范畴之间的奠

基结构,例如相互之间没有种属关系的自然数2与自然数3之间的运算,再例如一个影子之中它的颜色与它

的形状的联系。因此,部分整体范畴绝对不能理解为概念的种属结构的表达。一个概念的种属实际上仍是

一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外延更广的概念,因此将部分整体结构理解为种属结构,就会将部分范畴或整体范

畴理解为种属阶梯上的某个对象范畴。
胡塞尔对部分范畴的分析指明了:部分的奠基结构是对象范畴的结构(落在范畴中的对象因此具有了部

分的奠基结构)、形式本体论的范畴框架,但不是对象范畴、形式本体论的范畴。胡塞尔说:“这(部分整体结

构)是先天建基于对象的观念之中的关系种类。”⑤因此,区别于面向对象的(object-orientedorbeings-orien-
ted)形式本体论范畴,我们可以将胡塞尔的部分范畴看作是面向范畴自身的(Being-oriented)元范畴。

那么,对象范畴和它的部分整体结构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本文认为,对象范畴虽然具有部分整体结构,
但是它们作为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而不能还原为它的结构。否则,我们将消除形式本体论范畴之间的独立

性和不可还原性。对作为本质性单个体的范畴进行个体、具体项和抽象项的划分,仍旧属于结构功能的划

分,而不是实质性划分。例如,此处这个玫瑰花和它的花瓣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事态“玫瑰花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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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从广义的非独立性概念看,胡塞尔指出所有范畴、包括基底范畴都是非独立的。然而,在分析基底范畴中个体、具体项和抽象项时,胡塞尔

说:“现在我们抛开这类(广义的)非独立性,并采用一种明确的非独立性或独立性概念,它们相关于实际的内容性关系,种属关系

(Verhältnissedes‘Enthaltenseins’),统一体,以及或者在更真实意义上的联结性关系。”胡塞尔的这个划分是为了保证具体项的独立性。胡

塞尔说:“一直绝对独立的本质被称作为具体项。”(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8页。)胡塞尔的具体项这个概念有待另文分析,具体

项作为本质何以独立? 胡塞尔的具体项概念还涉及内在时间意识中不变的时间相位内充实的具体项在纵意向性中的个体化,即具体项构成

个体的过程。那么具体项是否本体论上优先于个体? 这是否否定了个体范畴的不可分性? 这个问题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疑难,涉
及形式与第一实体以及质料的关系。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9页。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26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611页。



是同样的整体和部分关系,我们若将范畴还原为部分整体结构,那么就消除了“此处这个”和“事态”的范畴差

异。
胡塞尔的部分论贡献即在于,它特别指出了部分的奠基结构表示的是范畴关系。例如亚里士多德和柏

拉图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这两个个体之间是哲学家这个整体中两个相离散的独立部分之间的关

系。同样,一个范畴内部也可能具有部分整体结构。例如具体项哲学家中具有古代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等

等具体项。因此,范畴不能还原为部分整体结构,但通过部分整体结构却可以分析范畴的关系和原理。
综上所述,布伦塔诺将部分整体关系等价于范畴内部的种属关系,但胡塞尔则是将部分范畴看作对象范

畴的结构。因为对象范畴的结构对应于逻辑形式的关系,因此它落实在范畴之下的事物上时不仅表现为种

属关系,而且是事物之间的形式法则。
胡塞尔说:“然而在这里必须注意,从我们的学说来看,统一这个观念或整体这个观念是建立在奠基(即

部分的结构)之上,而奠基又建立在纯粹规律之上;其次,规律一般的形式是一个范畴形式(规律不是含有实

事之物,即不是可感知之物),而且就此而言,奠基整体的概念也是一个范畴概念。但包含在任何一个这样的

整体中的规律之内容是受那些奠基性内容类和进一步被奠基的内容类的质料特殊性所规定的。”①虽然部分

的奠基结构不是事物之间关系,而是事物的范畴之间的关系,但是范畴结构并不能独立于事物的实际存在。
因此,部分的奠基结构也能够描述落在范畴之下的事物的(非先天)规律而具有跨区域的普遍性。

第二个方面是将部分范畴从表象领域到任意对象领域的推广,并由此形成了成体系的形式本体论。
胡塞尔在《基本逻辑的心理学研究》(1894)中继承了施通普夫对独立部分与非独立部分的划分,又在《第

三逻辑研究》(1901)中推广了这个划分。胡塞尔认为,部分这个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部

分概念是我们日常理解的部分概念,即任意一个对象之中可区分的部分。狭义上的部分概念比日常理解的

部分概念更为精确,它指独立部分和非独立部分两种部分。胡塞尔在讨论独立部分与非独立部分时没有使

用施通普夫的“内容”这个术语,即没有使用作为独立部分的内容(独立内容)和作为非独立部分的内容(非独

立内容)的术语,而是使用对象这个术语。因为在施通普夫看来,物理对象都是独立的,而非独立的部分只是

意识领域中的表象内容。意识领域中之所以存在非独立的内容,是因为意识的注意将它显现了出来,我们能

够通过心灵的训练克服注意的意识,从而能够显现可分离的独立表象。
但是,胡塞尔认为任意的对象,不仅包括意识区域的对象,而且包括其它存在区域的对象,都存在独立部

分与非独立部分的划分。胡塞尔在《观念1》中称对象落入其中的范畴为最终基底,它又可以划分为“此处这

个”和“基底本质”。因此,落入最终基底范畴中的任意对象,要么是“此处这个”,要么是“基底本质”。而“此
处这个”和“基底本质”这两个对象范畴与其它范畴的关系便也同样具有差异,前者与其它范畴的关系是独立

部分与其它部分或整体的关系,后者与其它范畴的关系是非独立部分与其它部分或整体的关系。进一步,每
个落在“此处这个”和“基底本质”这两个对象范畴下的对象,要么是一个独立部分,要么是一个非独立部分

了,总之每个落在基底对象范畴下的对象本质上是部分存在(Teil-Sein)。胡塞尔说:“对象———自为的对象,
即从它交织于其中的所有联系中抽象出来的对象———在‘实在的’意义上,或更确切地说,在实项的意义上所

‘具有’的一切,做一个现实地建造他的东西的意义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是部分。”②可见,在胡塞尔的视野

里,世界中的一切对象都是根据部分的奠基结构相互交织的。另外,“所有部分都是对象”,他的意思并不是

指对象可以终极还原为部分,而是指任意对象都可以作为独立部分或非独立部分而与它者发生关系。因此,
当我们说,某个对象是一个(非独立)部分时,我们表达的意思是对象和它者间具有某种部分结构,而并非意

味着对象等于部分。
从表象内容到对象,胡塞尔将施通普夫区分的部分整体结构推广到了一切对象区域之中。西蒙斯将这

点看作胡塞尔《第三逻辑研究》相较于《基本逻辑的心理学研究》和施通普夫的部分论的进步。并且不同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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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685页。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613页。



通普夫将可分离表象看作是真实的意识内容,并将非独立表象内容看作注意的结果,胡塞尔因为将非独立部

分概念推广到了对象领域,因此他的因素(Moment)概念承诺了种类的存在,由此他的本体论是某种柏拉图

主义的。① 然而,胡塞尔的因素概念是否意指了非外延的种类? 或者,胡塞尔的形式本体论是什么意义上的

柏拉图主义? 这个问题仍值得探讨。例如,事态“这朵花是红的”,“红”是一个非独立部分,我们承认非独立

部分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我们认为“红”这种性质是存在的;我们的意思仅仅是“红”作为非独立的部分与“这
朵花”之间具有某种结构而已。我们并非需要承诺“红”的性质是存在的,我们只是承诺了这种结构是存在

的,而“红”的存在必须根据区域而论。部分论研究的只是这种结构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它的逻辑规则,而并

不关心这种结构在某个区域的具体例示。

FormationofHusserlsMereology:ASurveyofBegriffsgeschichte

MAOJia-ji
(DepartmentofPhilosophy,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China)

Abstract:Mereologyisquiteimportantincontemporarymetaphysics.Itisusedtoanalyze
manyissuesofmetaphysicsontheonehand,andhasevenbecomeoneofthebestdefensetheo-
riesofcontemporarynominalism.Ontheotherhand,itisthemaintheoryinresearchandappli-
cationofontologyoflogic.Historically,mereologyinvolvesnotonlythecoreissuesofmetaphys-
icsresearchinancientGreeceandtheMiddleAges,butalsocanassociatephenomenologyand
Polishlogicschoolwithlogicalempiricismandlogicalpragmatismincontemporaryphilosophy.
Therefore,examiningtheriseofmereologyhasimportantphilosophicalhistoricalvalue.The
mereologyresearchofficiallyoriginatedinHegelianlogic,andafterstudyingthenewlogicof
BolzanoandthemetaphysicsoftheBrentanoSchool,untilHusserl,mereologyformeditsexplic-
itmodernconnotationandopenedthewayforitsformal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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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PeterSimons,PhilosophyandLogicinCentralEuropefromBolzanotoTarski,(Netherlands: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75.


